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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堰市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

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，以有效防范化

解危险废物环境风险、保障生态安全为目标，重点排查整治危险

废物环境风险隐患，健全危险废物环境监管体系，推动完善危险

废物相关领域监管衔接机制，有效遏制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

置事件发生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（一）危险废物焚烧、填埋、水泥窑协同处置单位（含自建

焚烧、填埋、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）和医疗

废物处置单位（以下简称危险废物处置单位）。

（二）精炼石油产品制造（国民经济代码 C251，下同）、煤

炭加工（C252）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（C26）、医药制造

业（C27）、化学纤维制造业（C28）、常用有色金属冶炼（C321）、

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（C336）、电子器件制造（C397）、电

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（C398）等重点行业企业（以下简称

重点行业企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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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。

（四）以化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或聚集区（以下简称化工

园区）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建立完善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清单

结合 2019年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工作和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

查、环境统计、排污许可等数据，2020年年底前建立健全危险废

物产生单位清单和拥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的单位清单，

结合持有许可证的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单位清单，建立完善危

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清单。审核纳入清单的单位在固体废物

管理信息系统中执行管理计划、申报登记、转移联单、经营情况

报送等制度情况，督促相关企业如实通过信息系统申报危险废物

产生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、处置情况。

（二）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排查整治

在 2019年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工作基础上，以整治范围内的相

关企业和园区为重点，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要求，深入

排查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、处置过程落实环

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。针对 2019年危险废物专项

治理排查存在问题的园区和企业，重点核实问题整改情况。对定

性不明的中间产物（产品）、副产物（品）等物料，督促相关企业

落实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主体责任，开展固体废物鉴别和危险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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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别；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，检查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

转移、利用、处置情况。针对企业申报的常温常压下易爆、易燃

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，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 18597）要求，重点检查企业贮存前是否进行预处理，使之

稳定后贮存；如否，应按易爆、易燃危险品贮存。

（三）强化重点行业企业事中事后监管

抽查重点行业企业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落实及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情况。危险废物产生种类、数量以及利用处置方式

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严重不一致的，应督促相关企业尽快按现有

危险废物法律法规和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等文件要求整改。

（四）推动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

2020年年底前完成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

污染防治情况评估，推动本地科学制定并实施危险废物集中处置

设施建设规划，将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纳入当地公共基础设施

统筹建设。

（五）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

会同市县区相关部门，以医疗废物、废酸、废铅蓄电池、废

矿物油等危险废物为重点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；

依法严肃查处违规堆存、随意倾倒以及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等环境

违法行为。

（六）强化部门之间沟通协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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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督管理；排

查整治过程发现涉嫌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的问题，应及时移交

公安机关；如发现重点行业企业、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和危险废

物处置单位未执行安全评价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或者存在安全、

消防等其他方面问题，应及时将有关线索移交应急管理等部门，

并告知企业主动向应急管理等部门报告，自觉接受监管。配合应

急管理等部门建立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工作机制，强化部门联动，

推进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过程安全监管

与环境监管的协作配合和信息共享，堵塞危险废物监管漏洞，重

点打击未如实申报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行为或将废弃危险化学品隐

瞒为原料、中间产品的行为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从 2020年 5月开始到 2022年 12月结束，

具体划分为 4个阶段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20年5月）。根据本方案要求，结合各地、

各单位实际进一步明晰目标任务、细化工作措施、明确工作要求，

广泛进行宣传，对整治工作全面动员部署。

（二）排查整治（2020 年 6 月至 12 月）。基本完成摸底排查

工作，通过“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APP”及时填报排查整

治情况，建立排查问题清单。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，边查边改、

立行立改，完成一项，销号一项；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，指导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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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相关企业或园区采取必要的应急防范措施降低环境风险，制订

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；督促相关企业或园区按照整改方案按时序

推进落实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集中攻坚（2021 年 1 月至 12 月）。针对排查整治阶段

发现的难点问题和困难，通过现场推进会、专项攻坚等措施，强

力推进问题整改，排除环境风险隐患。2021年 10月 31日前，将

该年度工作进展情况，特别是危险废物专项整治排查问题整改情

况以及重点行业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抽查情况等报送市局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（2022 年 1 月至 12 月）。认真归纳分析具有

代表性的共性问题，深挖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总结经验做法，

逐项梳理出在政策制度层面需要建立、补充、完善、提升的具体

事项。开展全面总结，评估专项整治提出的各项任务完成情况。

2022年 10月 31日前，将专项整治总结报告报送市局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专项整治工作机制，及时研究整

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定期听取整治情况汇报，加强重大问题协

调；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、责任人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实施督导问责。综合运用督查、交办、巡查、约谈、

专项督察“五步法”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市局将适时对各地落实

本方案的情况进行督导和通报约谈。

（三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，采取多种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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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加强宣传报道。健全信访举报渠道，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，

鼓励和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内部职工举报重大环境隐患和违

法违规行为，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支持、齐抓共管、群防群控的

良好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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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堰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 6月 16日印


